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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品沖退稅業務簡介



廠商進口原料經「加工」後外銷，若符合外銷品沖退稅有關法令，

即准予退還其所用進口原料稅款。

「退稅」：進口加工原料稅款若屬繳現者，外銷後准予退現。

「沖稅」：如屬記帳者，外銷後准予沖銷。

如未經加工出口，或直接售予保稅區，則不可退稅。

  首次申請沖退稅時程順序：

  原料進口→加工並取得原料核退標準→成品出口→申請退稅

什麼是外銷品沖退稅？



  進口關稅

  

  原料進口時由海關代徵之貨物稅

（若為國內產製貨物所課之貨物稅， 

  則由稅捐機關辦理退稅）

可以退回什麼稅？



誰可以申請沖退稅？

成品出口商供應或
加工製造商原料進口商



申請沖退稅相關期間限制

  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1年6個月內申請送件

 

  外銷成品出口放行日在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核退標準有效期限內   

 （M327表）

  

  先進口後出口

  E化退稅須出現「已可申退」提示後方可進行沖退原料稅



辦理流程

進口報單

原料進口

取得產發署核退標準

加工製造

出口報單

製作用料清表

（檢附紙本或電子傳送）

成品出口

提交申請

（紙本寄件或電子作業）

申請沖退稅

人工核算

或

電腦系統比對

審核結案



紙本 vs E化

  紙本申請沖退稅

出口通關時檢附紙本外銷品使用

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清表

  （簡稱「用料清表」）

申請沖退稅時檢附紙本進、出口

報單副本、其他文件、外銷品沖

退稅捐申請書（甲、乙、丙表)、

同意書等…

送件至入帳須數個月時間

  E化申請沖退稅

進口商、出口商、加工製造商皆須

有工商憑證

憑證登入關港貿單一窗口（CPT）

系統操作

出口前傳送電子用料清表

全程電子作業不用紙本文件

送件3-5天後結案入帳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DUF2isFWsqVSYhbaACYtbgcLi_YjDqpE3GLQIVgkKQg/edit#gid=69851113


如何辦理沖退稅？



如何辦理沖退稅？
原料進口後加工製造並取得產業發展署核退標準

出口前傳送E化用料清表或檢附紙本用料清表通關
報單審結後以E化或紙本方式申請退稅

原料進口

取得核退標準

沖退稅款如何入帳

事前準備
E化必要條件

委任關係作業

通關作業流程

申請沖退稅

欄位、內容須比對相符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

E化沖退稅 注意事項



事前準備

原料進口01

取得核退標準02

沖退稅款如何入帳？03



關港貿單一窗口

免證查詢服務 → 稅則稅率查詢 → 稅則稅率綜合查詢作業 

輸入進口原料的稅則號別查詢

「稽徵特別規定」欄

顯示「Ｒ」者：取消退稅

未註記「Ｒ」者：可申請沖退稅

原料進口－稅則是否可退稅？01



原料進口－稅則是否可退稅？01



原料進口－稅則是否可退稅？01



可沖退稅之納稅辦法

32：外銷品原料稅款繳現

41：外銷品原料稅款擔保記帳

42：外銷品原料稅款具結記帳

51：稅則增註免稅

原料進口－進口報單納稅辦法01

原料進口－可申請沖退稅期限01

原料「進口放行」之翌日起1年6個月內提出申請送件



向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申請（業務諮詢窗口：(02) 2754-1255#9）

原料進口後，加工製造商於「開始製造時」即須於產發署網站

線上申辦系統填報及檢附有關外銷文件、用量資料或其他產發

署所需資料，送請產發署審核。

外銷品出口在先、申請審核原料核退標準在後，致無法查核其

用料數量者，得不予核定或列入原料核退標準。

   （出口放行日須在核退標準有效期間內）

核退標準內容為申請沖退稅時進出口報單比對依據。

標準文號末碼為E者（例：1P7E），可使用於電子化沖退稅作

業系統之標準。

取得核退標準02



取得核退標準02



至臺灣銀行開立退稅存款戶（退現）：

開立退稅存款戶並取得通報海關之臺灣銀行劃撥帳號：

  （8位數，例如：05A04118，26B12345，支票存款為A，

   活期存款為B）。

或申請稅款記帳（沖帳），請洽各關業務單位：

基隆關：業務二組業務二課

臺北關：業務二組服務課

臺中關：保稅組保稅業務課

高雄關：業務一組業務二課

  ※進口原料稅款記帳者，申請沖稅時，限由進口原料之記帳廠商申請沖銷。

沖退稅款如何入帳03



 帳務相關問題請洽電話(02)2550-5500分機2846、2838。

Q：我已經有臺灣銀行的活期存款帳戶，還是要再開一個新戶頭嗎？

A：此處需要的是「退稅存款戶」，非一般存款戶喔！

   如果已經有臺灣銀行的活期存款戶，可到當初開戶的分行填寫「退現稅款廠商   

   資料明細表」，待退稅課收到銀行寄來的資料並鍵入系統後，這個帳戶以後就可

   以作為「退稅存款戶」使用喔！

Q：只能在臺灣銀行開戶嗎？不能在其他銀行嗎？

A：目前僅能至臺灣銀行開立退稅存款戶，稅款記帳部分請至各關區業務單位申請喔！

Q：退稅存款帳號或公司名稱有異動的話，應如何處理？

A：可到臺灣銀行重新填寫「退現稅款廠商資料明細表」，辦理變更作業。

沖退稅款如何入帳03



E化沖退稅

E化必要條件01

委任關係作業02

通關作業流程03

申請沖退稅04



E化沖退稅



進口商、加工製造商、出口商皆須申請相關憑證並完成開卡作業

　工商憑證正卡或附卡：經濟部商業司

　自然人憑證（供委任作業使用）：戶政事務所

 

E化必要條件－憑證登入01



首次進入「關港貿單一窗口」須持憑證進行憑證註冊。　　　　　　　　　

　　　　　　　　http://portal.sw.nat.gov.tw/PPL/

憑證登入後始得使用外銷品沖退原料稅電子化作業系統。 

憑證註冊或登入相關問題請洽：0800-299-889

（關港貿單一窗口服務中心電話）

E化必要條件－憑證登入01

https://portal.sw.nat.gov.tw/PPL/index


E化必要條件－憑證登入01



E化必要條件－憑證登入01



E化必要條件－憑證登入01



向產發署申請E類核退標準（末碼為E者）。

 

E化必要條件－E類核退標準01



WJC01-維護公司委任關係作業

用途：委任個人帳號代為執行其申請權限之作業。

公司工商憑證及個人自然人憑證皆已於單一窗口註冊。

關港貿單一窗口→通關服務→憑證通關服務→線上委任系統

→公司委任個人作業→（WJC01）維護公司委任關係作業

委任關係作業02



委任關係作業02

身分證字號



操作方式詳請看線上委任系統.pdf

文件下載處：

關港貿單一窗口→資料下載→作業手冊→關港貿單一窗口

系統操作/使用手冊→線上委任系統

委任關係作業02



委任關係作業02



出口商於出口前以電子化系統製作用料清表。

  （可先以流水號製作） 

用料清表須以正式出口報單號碼傳送。

傳送後10分鐘再通知報關業者傳輸出口報單。

在通關方式未產生前允許多次修改資料數量再重新傳送。

資料比對無誤、產生通關方式後取得電子化報單註記Y。

此後若發現須修改處，請至出口地海關修正。

   先傳送用料清表、後傳輸報單

通關作業流程03



資料比對有誤，請依錯誤訊息修正後再行傳輸報單，若無

法即時修正，可選擇改附紙本用料清表於出口報單，辦理

出口通關作業。

報關業者更改出口報單號碼，務必通知廠商變更用料清表

之出口報單號碼，確保出口報單號碼一致後，再重新傳

送。（如另有原出口報單號碼之用料清表，請註銷，僅保

留實際通關碰檔之用料清表即可。）

報單傳輸後馬上查詢通關流程電子化報單註記是否為Y。

通關作業流程03



通關作業流程－查詢出口通關流程03

（GB309) 線上即時查詢

出口報單通關情形



通關作業流程－確認是否有電子化註記03

線上即時查詢

是否為沖退稅e化報單：Y



通關作業流程－未產生電子化註記03

對應勾稽有誤，

無法產生電子化

「Y」註記

C、D類錯單

線上即時查詢

電子化沖退稅註記訊息



（GB310）線上即時查詢

出口不受理報關原因

通關作業流程－查詢不受理報關原因並修正03



線上即時查詢

出口不受理報關原因

通關作業流程－查詢不受理報關原因並修正03



電子用料清表與出口申報資料比對不符者，不受理報關。

不符情形代碼如下： 

D8R「沖退稅用料清表與出口報單貨名比對不符」(第33欄)

D8S「沖退稅用料清表與出口報單規格比對不符」(第33欄)

D8T「沖退稅用料清表與出口報單數/重量比對不符」(第38欄)

D8U「沖退稅用料清表與出口報單單位比對不符」(第38欄)

D8V「製作沖退稅用料清表廠商與出口報單廠商統一編號比對不符」

   (第23欄)

D8W「清表項次無相對應之出口報單項次」(第32欄)

D8X「沖退稅用料清表已傳送，申請沖退原料稅欄申報N」（第13欄）

D8Y「沖退稅用料清表未傳送」

通關作業流程－查詢不受理報關原因並修正03



為避免影響出口通關時程，前頁不符情形若無法及時更正，

得登入沖退稅作業系統註銷該電子用料清表，改附紙本用料

清表於出口報單，辦理出口通關作業，俟外銷品出口後須以

紙本方式申請沖退稅。

通關作業流程－查詢不受理報關原因並修正03



取得電子化報單註記Y後，該出口報單僅能依電子化辦理沖退

稅。

查詢出口通關流程，審核完成後隔天可申請辦理沖退稅。

（DDW3002）用料清表查詢維護畫面查詢沖退稅狀態是否

為「已可申退」。

申請沖退稅04



審核結案（MS、MT）翌日起

可進行申請沖退稅作業

申請沖退稅－查詢是否已可申退04



沖退稅狀態顯示已可申退

即可進行申請沖退稅作業

申請沖退稅－查詢是否已可申退04



申請沖退稅編輯進口報單完成，請點選申請後再點選彙辦

送件（進口報單欄位不符，放行後可至進口地海關申請更

正）。

彙辦送件成功之日為沖退稅申請案之海關收件日。

查詢沖退稅狀態，辦理中或錯單（以Email寄發錯單通

知）。

沖退稅狀態為辦理中後3~5天後結案入帳。

   有彙辦送件 + 確認狀態為辦理中才算完成申請流程。

申請沖退稅04



注意事項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01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02



進、出口報單之貨名、 規格、 單位、

數量等欄位與產發署核退標準須比對相

符。

  

  標準、用料清表、報單三方須一致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01



進、出口報單登打方式需與產發署核退標準完全相同，欄

位（貨物名稱欄、規格欄等）匯入正確。

英文字母大小寫不影響比對。

符號（-_―― 、 &、x* ×、φψΦø等）需與產發署核

退標準完全相同（全形半形）。

單位須與產發署核退標準完全相同（KGM不等於TNE、

PCE不等於PCS等）。

   報單貨物名稱須與核退標準之英文名稱相符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01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成品比對欄位01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原料比對欄位01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三方須一致01



常見錯誤案例：報單大貨名影響比對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01

核退標準

&用料清表

進口報單

海關系統無「大貨名」欄位

會出現在貨名欄內影響比對



常見錯誤案例：報單大貨名影響比對

解決辦法：

第1項貨名欄應申報為

Assy. Front and Rear Brake 4W（SCOOTER PARTS第1-15項）

報單應逐項申報正確貨名及規格，且應填報於各該欄位，

不得將多項次資料合併申報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01

個別貨名 （大貨名）+



1.比對內容放在最前面，其餘資訊往後擺

2.貨名、規格欄位填報要與標準清表一致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報單申報順序及欄位01



進口報單貨名、規格欄內容可參考（DDW1007）進口查詢作業

關港貿單一窗口→憑證通關服務→外銷品沖退原料稅電子化作業

　　→（DDW1007）進口查詢作業

欄位、內容必須比對相符－查詢進口報單01

可查詢自家公司或經授權查詢

之進口報單貨名、規格欄內容



外銷廠商於外銷品出口前，應取得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所核

定、適合電腦比對之E類原料核退標準。

製造廠商申請原料核退標準前應先就成品及使用原料之貨

名、規格、單位及換算應用數量等進行整合，以利報單申

報作業及系統資料比對。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02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常見錯誤02

非屬貨名之資料不要輸入



非每次進出口皆固定之資訊

請勿開在標準中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常見錯誤02



標準欄位內容須與報單一致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常見錯誤02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常見錯誤02

應於該項次增列貨名為

Cane Sugar

Refined Sugar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常見錯誤02

規格若無法逐一詳列，成品請勾選「各種規

格，於出口報單報明 」，原料請勾選「各種

規格，於用料清表報明 」，請勿輸入中文字



原料貨名相同，若規格亦同或規格於用料清

表報明，建議合併為同一項次，應用數量亦

合併。 

適合E化之核退標準－常見錯誤02



相關連結及聯絡方式





相關連結

  CPT關港貿單一窗口

      https://portal.sw.nat.gov.tw/PPL/index

  外銷品沖退稅專區

       https://web.customs.gov.tw/taipei/multiplehtml/2127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線上申辦系統

       https://csoaso.ida.gov.tw/csoas/login.do

https://portal.sw.nat.gov.tw/PPL/index
https://web.customs.gov.tw/taipei/multiplehtml/2127
https://csoaso.ida.gov.tw/csoas/login.do


聯絡方式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松山分關退稅課

  E化問題請洽：(02)2550-5500 分機2829、2831、2832

關港貿單一窗口客服專線：0800-299-889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